
1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061727/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105 号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相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54 号公布，以下简

称《办法》）有关规定，现就经核准出口商管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人申请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的，应当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 https://www.singlewindow.cn ） 或 者 “ 互 联 网 + 海 关 ” 一 体 化 网 上 办 事 平 台

（http://online.customs.gov.cn）中的“经核准出口商管理信息化系统”（以下简称经核准出口商

系统）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书》（见附件 1）。 

经核准出口商应当通过经核准出口商系统办理续展、注销、信息变更、货物信息提交、

原产地声明开具等事项。 

海关通过经核准出口商系统向申请人、经核准出口商制发文书，发布通知。 

二、海关审核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后，符合《办法》所规定经核准出口商条件的，制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书》（见附件 2）；不符合的，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不予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决定书》（见附件 3）。 

三、经核准出口商开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冰岛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瑞士联邦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

斯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声明，应当相应符合海关总署令第 222 号、第 223 号、

第 255 号、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128 号的相关规定。 

经核准出口商通过经核准出口商系统开具原产地声明后，按照所适用的协定的具体要求，

由开具人员签名或者加盖印章确认原产地声明所列货物符合相关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 

四、经核准出口商符合《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注销情形的，海关注销其经核准出口商认

定并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注销通知书》（见附件 4）。 

五、经核准出口商符合《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撤销情形的，海关撤销其经核准出口商认

定并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撤销通知书》（见附件 5）。 

本公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海关总署公告 2014 年第 52 号、2020 年第 128 号第二

款经核准出口商制度相关规定同时废止。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已被认定为相关协定项下经核准

出口商的，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仍可依据原公告规定开具原产地声明。 

特此公告。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06172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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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予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决定书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注销通知书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撤销通知书 

 

海关总署 

2021 年 12 月 10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061727/2021121517094721389.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061727/2021121517100079020.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061727/2021121517101221609.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061727/2021121517104032221.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061727/202112151710544533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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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书 

1. 申请人基本信息 

企业中文名称  

企业英文名称  

企业中文地址  

企业英文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关企业信用

等级 
 

企业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2.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情况 

（海关将基于本栏目填写内容评估申请人对相关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掌握情况）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 1 

货物名称（中、英文）  

规格型号  HS 编码（8 位）  

适用协定  适用的具体原产地标准  

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 

原料及零部件

名称 

HS 编码 

（8 位） 

原料及零部件

原产地 

法定计量

单位 
单价 单位产品用料 

原料价值（单

价×单位产品

用料） 

       

       

       

       

       

货物离岸价  货物出厂价  

加工工序  



4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 2 

货物名称（中、英文）  

规格型号  HS 编码（8 位）  

适用协定  适用的具体原产地标准  

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 

原料及零部件

名称 

HS 编码 

（8 位） 

原料及零部件

原产地 

法定计量

单位 
单价 单位产品用料 

原料价值

（单价×单位

产品用料） 

       

       

       

       

       

货物离岸价  货物出厂价  

加工工序  

3. 申请人承诺： 

   我司已掌握相关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建立完备的货物原产资格文件管理制度，将严格按照相

关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对出口货物进行原产资格的判定，仅对符合原产资格的出口货物出具原产地

声明，遵守中国海关关于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对申请文书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承担法

律责任。 

 

 

中英文印章印模 

（请以附件形式上传） 

 

 

 

 

  

申请人签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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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页说明： 

1．填写此申请书前应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

法》。 

2.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应填写符合相关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出

口货物。 

3．“适用协定”：应填写所适用的优惠贸易协定名称，如“中国—瑞士

自贸协定”。 

4．“适用的具体原产地标准”：应填写申请人根据相关优惠贸易协定项

下原产地规则判定的该出口货物所适用的具体原产地标准，如“WO”、“PSR”

等。 

5．“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应填写所使用的全部原材料及零部件组

成情况。 

6．“原料及零部件原产地”：应填写各项原料及零部件的原产国家或地

区。 

7．“单价”：对于非原产材料（含不明原产地材料），应填写按照《海

关估价协定》确定的非原产材料的进口成本、运至目的港口或者地点的运

费和保险费（CIF），若非原产材料由生产商在其境内获得时，按照《海关

估价协定》确定的成交价格，不包括将该非原产材料从供应商仓库运抵生

产商所在地过程中产生的运费、保险费、包装费以及其他任何费用。所有

费用均采用人民币计算。 

8．“加工工序”：应填写从原料及零部件加工成制成品所使用的加工

工序。 

9．“中英文印章”：应上传申请人拟加盖在原产地声明上的印章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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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书 
 

编号： 

                            ： 

经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

第四条规定，现认定你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 
 

经核准出口商编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中文名称  

企业英文名称  

企业中文地址  

企业英文地址  

 

 

 

 

                                （海关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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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予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决定书 
 

编号： 

                           ： 

经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

第四条的规定，由于你司存在              的情形，现不予认定

你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 

 

 

 

 

                                （海关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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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注销通知书 
 

编号： 

                            ： 

由于你司存在          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    ）项的规定，决定

注 销 对 你 司 的 经 核 准 出 口 商 认 定 （ 经 核 准 出 口 商 编

号：          ）。 

特此通知。 

 

 

 

 

                                （海关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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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撤销通知书 

 

                     编号： 

                             ： 

由于你司存在          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    ）项的规定，决定撤

销 对 你 司 海 关 经 核 准 出 口 商 的 认 定 （ 经 核 准 出 口 商 编

号：             ）。 

特此通知。 

 

 

 

 

                           （海关公章） 

                                          年  月  日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相关事项的公告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061727/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年第号
	2021
	105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相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号公布，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规定，现就经核准出口商管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254
	 

	一、申请人申请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的，应当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者“互联网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中的“经核准出口商管理信息化系统”（以下简称经核准出口商系统）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书》（见附件）。
	https://www.singlewindow.cn
	+
	http://online.customs.gov.cn
	1
	 

	经核准出口商应当通过经核准出口商系统办理续展、注销、信息变更、货物信息提交、原产地声明开具等事项。
	 

	海关通过经核准出口商系统向申请人、经核准出口商制发文书，发布通知。
	 

	二、海关审核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后，符合《办法》所规定经核准出口商条件的，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书》（见附件）；不符合的，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予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决定书》（见附件）。
	2
	3
	 

	三、经核准出口商开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冰岛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联邦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声明，应当相应符合海关总署令第号、第号、第号、海关总署公告年第号的相关规定。
	222
	223
	255
	2020
	128
	 

	经核准出口商通过经核准出口商系统开具原产地声明后，按照所适用的协定的具体要求，由开具人员签名或者加盖印章确认原产地声明所列货物符合相关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
	 

	四、经核准出口商符合《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注销情形的，海关注销其经核准出口商认定并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注销通知书》（见附件）。
	4
	 

	五、经核准出口商符合《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撤销情形的，海关撤销其经核准出口商认定并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撤销通知书》（见附件）。
	5
	 

	本公告自年月日起实施。海关总署公告年第号、年第号第二款经核准出口商制度相关规定同时废止。年月日前已被认定为相关协定项下经核准出口商的，在年月日前仍可依据原公告规定开具原产地声明。
	2022
	1
	1
	2014
	52
	2020
	128
	2021
	12
	31
	2022
	3
	31
	 

	特此公告。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予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决定书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注销通知书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撤销通知书

	 
	海关总署
	 

	20211210 
	年
	月
	日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书
	 

	1.  
	1.  
	1.  
	1.  
	1.  
	1.  
	申请人基本信息





	企业中文名称
	企业中文名称
	企业中文名称
	 


	 
	 


	企业英文名称
	企业英文名称
	企业英文名称
	 


	 
	 


	企业中文地址
	企业中文地址
	企业中文地址
	 


	 
	 


	企业英文地址
	企业英文地址
	企业英文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关企业信用等级
	海关企业信用等级
	 


	 
	 


	企业类型
	企业类型
	企业类型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2.  
	2.  
	2.  
	2.  
	2.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情况



	（海关将基于本栏目填写内容评估申请人对相关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掌握情况）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
	1 



	货物名称（中、英文）
	货物名称（中、英文）
	货物名称（中、英文）
	 


	 
	 


	规格型号
	规格型号
	规格型号
	 


	 
	 

	HS8 
	HS8 
	编码（
	位）


	 
	 


	适用协定
	适用协定
	适用协定
	 


	 
	 

	适用的具体原产地标准
	适用的具体原产地标准
	 


	 
	 


	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
	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
	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
	 



	原料及零部件名称
	原料及零部件名称
	原料及零部件名称
	 


	HS 
	HS 
	编码

	（位）
	8
	 


	原料及零部件原产地
	原料及零部件原产地
	 


	法定计量单位
	法定计量单位
	 


	单价
	单价
	 


	单位产品用料
	单位产品用料
	 


	原料价值（单价×单位产品用料）
	原料价值（单价×单位产品用料）
	 



	 
	 
	 

	 
	 

	 
	 

	 
	 

	 
	 

	 
	 

	 
	 


	 
	 
	 

	 
	 

	 
	 

	 
	 

	 
	 

	 
	 

	 
	 


	 
	 
	 

	 
	 

	 
	 

	 
	 

	 
	 

	 
	 

	 
	 


	 
	 
	 

	 
	 

	 
	 

	 
	 

	 
	 

	 
	 

	 
	 


	 
	 
	 

	 
	 

	 
	 

	 
	 

	 
	 

	 
	 

	 
	 


	货物离岸价
	货物离岸价
	货物离岸价
	 


	 
	 

	货物出厂价
	货物出厂价
	 


	 
	 


	加工工序
	加工工序
	加工工序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
	2 



	货物名称（中、英文）
	货物名称（中、英文）
	货物名称（中、英文）
	 


	 
	 


	规格型号
	规格型号
	规格型号
	 


	 
	 

	HS8 
	HS8 
	编码（
	位）


	 
	 


	适用协定
	适用协定
	适用协定
	 


	 
	 

	适用的具体原产地标准
	适用的具体原产地标准
	 


	 
	 


	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
	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
	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
	 



	原料及零部件名称
	原料及零部件名称
	原料及零部件名称
	 


	HS 
	HS 
	编码

	（位）
	8
	 


	原料及零部件原产地
	原料及零部件原产地
	 


	法定计量单位
	法定计量单位
	 


	单价
	单价
	 


	单位产品用料
	单位产品用料
	 


	原料价值（单价×单位产品用料）
	原料价值（单价×单位产品用料）
	 



	 
	 
	 

	 
	 

	 
	 

	 
	 

	 
	 

	 
	 

	 
	 


	 
	 
	 

	 
	 

	 
	 

	 
	 

	 
	 

	 
	 

	 
	 


	 
	 
	 

	 
	 

	 
	 

	 
	 

	 
	 

	 
	 

	 
	 


	 
	 
	 

	 
	 

	 
	 

	 
	 

	 
	 

	 
	 

	 
	 


	 
	 
	 

	 
	 

	 
	 

	 
	 

	 
	 

	 
	 

	 
	 


	货物离岸价
	货物离岸价
	货物离岸价
	 


	 
	 

	货物出厂价
	货物出厂价
	 


	 
	 


	加工工序
	加工工序
	加工工序
	 


	 
	 


	3.  
	3.  
	3.  
	3.  
	3.  
	申请人承诺：



	   ,  
	我司已掌握相关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建立完备的货物原产资格文件管理制度，将严格按照相关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对出口货物进行原产资格的判定，仅对符合原产资格的出口货物出具原产地声明，遵守中国海关关于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对申请文书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英文印章印模
	 

	（请以附件形式上传）
	 

	 
	 
	 

	 
	 
	  
	申请人签章：
	 

	 
	 
	申请日期：年月日
	     
	   
	   
	 




	背页说明：
	 

	1 
	．填写此申请书前应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

	2.  
	主要出口原产货物：应填写符合相关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出口货物。

	3 
	．“适用协定”：应填写所适用的优惠贸易协定名称，如“中国—瑞士自贸协定”。

	4WOPSR 
	．“适用的具体原产地标准”：应填写申请人根据相关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规则判定的该出口货物所适用的具体原产地标准，如“
	”、“
	”等。

	5 
	．“原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应填写所使用的全部原材料及零部件组成情况。

	6 
	．“原料及零部件原产地”：应填写各项原料及零部件的原产国家或地区。

	7CIF 
	．“单价”：对于非原产材料（含不明原产地材料），应填写按照《海关估价协定》确定的非原产材料的进口成本、运至目的港口或者地点的运费和保险费（
	），若非原产材料由生产商在其境内获得时，按照《海关估价协定》确定的成交价格，不包括将该非原产材料从供应商仓库运抵生产商所在地过程中产生的运费、保险费、包装费以及其他任何费用。所有费用均采用人民币计算。

	8 
	．“加工工序”：应填写从原料及零部件加工成制成品所使用的加工工序。

	9 
	．“中英文印章”：应上传申请人拟加盖在原产地声明上的印章印模。

	 
	 
	 
	附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书
	 

	 
	编号：
	 

	                             
	：

	经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现认定你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
	 

	 
	经核准出口商编号
	经核准出口商编号
	经核准出口商编号
	经核准出口商编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中文名称
	企业中文名称
	企业中文名称
	 


	 
	 


	企业英文名称
	企业英文名称
	企业英文名称
	 


	 
	 


	企业中文地址
	企业中文地址
	企业中文地址
	 


	 
	 


	企业英文地址
	企业英文地址
	企业英文地址
	 


	 
	 



	 
	 
	 
	 
	                                 
	（海关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不予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决定书
	 

	 
	编号：
	 

	                            
	：

	经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由于你司存在的情形，现不予认定你司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
	              
	 

	 
	 
	 
	 
	                                 
	（海关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注销通知书
	 

	 
	编号：
	 

	                             
	：

	由于你司存在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项的规定，决定注销对你司的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经核准出口商编号：）。
	          
	    
	          
	 

	特此通知。
	 

	 
	 
	 
	 
	                                 
	（海关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撤销通知书
	 

	 
	                      
	编号：

	                              
	：

	由于你司存在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项的规定，决定撤销对你司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的认定（经核准出口商编号：）。
	          
	    
	             
	 

	特此通知。
	 

	 
	 
	 
	 
	                            
	（海关公章）

	                                               
	年
	月
	日

	 



